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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林科〔2023〕2号

关于印发《南京林业大学社会服务收益分配
及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有关单位：

《南京林业大学社会服务收益分配及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

已经 2023 年 10月 18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南京林业大学

2023年 10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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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林业大学社会服务收益分配及经费管理办法

（2023年10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，开展有组

织科研服务，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，拓展学校社会服务功能

，实施伙伴行动计划，鼓励充分利用学校现有办学条件与智力

资源优势，服务地方和行业经济发展，规范有偿社会服务收入

分配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《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

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 (苏发〔2018〕18号)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

于改革完善江苏省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苏政办

发〔2022〕13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开展社会服务的实际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纳入本办法管理的社会服务收益分配范围有：

(一)科技服务类。包括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委托

我校科技人员开展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和服务、工程设计。

(二)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类。包括技术转让、技术入股、

专利实施许可、专利权转让。

(三)教学服务类。包括各类进修班、委培班、短训班及

其他计划外培训。

(四)实验室服务类。包括加工、检测和测试等实验室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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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收益分配

第三条 科技服务类。经费到账后，学校列支到账经费

的3.5%用于上交税款等支出；学校科技处列支到账经费扣除设

备购置费后的1.5%作为管理费，学院列支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

到账经费的1.0%作为管理费；列支上述项目后的余额，由项目

负责人根据需要合理支配使用。

为进一步鼓励大额科技服务类项目，合同到账经费在

200-500万（含200万）的，扣除3.5%税款，学校科技处列支到账

经费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0.5%作为管理费，学院列支到账经费扣

除设备购置费后的0.5%作为管理费；合同到账经费在500万（含

500万）以上的，仅扣除3.5%税款。

税款扣除比例按照上级部门相关规定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四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类。

(一)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类收入，用于继续开展科学研究或

技术开发的，经费到账后分配按第三条执行。

(二)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类收入，用于奖励或劳务报酬提

成的，按《南京林业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》（修

订）(南林科〔2023〕1号)执行。

第五条 教学服务类。经费到账后，学校列支扣除相关

上缴费用后余额的18%，用于学校资源占用费等，列支上述项

目后的余额，由各院（部、所、中心）制定分配办法。

第六条 实验室服务类。经费到账后，学校列支扣除相关上

缴费用后余额的20%，用于学校资源占用费等，列支上述项

目及其他各项成本后的余额，由各院（部、所、中心）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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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办法，其中各院（部、所、中心）用于设备维护、维修费

用不低于20%。

第三章 经费管理

第七条 科技服务类

(一)收到任务下达部门的拨款后，科技处应及时签发拨款

、立项通知书，通知财务处办理立项手续。

(二)科技服务经费中相关经费的使用规定

1.科技服务经费实行合同管理，按照科技合同约定的经

费用途、范围和标准开支，并作为评估评审或审计检查的依

据。

2.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业务费包括餐费、野外调查食

品和通讯费等，应本着必要和节约原则合理开支，不得以任

何名义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各类纪念品和土特产等。

3.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设备费、材料费/测试化验加工费

/燃料动力费、差旅费、劳务费/专家咨询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

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等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

支出。

4.项目执行过程中使用车辆原则上应租用校内或租车

公司车辆，确因需要使用私人车辆的，汽油费、过路过桥费

(充值卡除外)、停车费(包月除外)可在项目经费中报销。私车

公用发生交通事故的，学校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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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项目执行过程中涉及各类采购及固定资产归属问题的，

按照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具体条款执行，可由委托方（甲方）

指定。

(三)新立项的科技服务类项目经费使用执行本办法，原

有的科技服务类项目结余经费按原办法执行。

第八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类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类收

入，用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的，相关经费使用参照本管理

办法第七条(二)、(三)执行；用于项目组奖励或劳务报酬提成

的，按《南京林业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

(南林科〔2023〕1号)执行，由科技成果完成人及团队提出奖

励或劳务报酬提取的分配方案，报送科技处和财务处备案。

所得税按国家、省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教学服务类、实验室服务类。

教学服务类、实验室服务类经费到账后，学校列支相关费用

后的余额，由各院（部、所、中心）制定分配办法及经费使用办

法。上级另有规定或另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。

各院（部、所、中心）分成部分首先用于补偿与办学过程

、实验室服务直接相关的教学科研与管理人员、场地租赁、

教学科研用品购置、学员生活等各项成本支出，结余部分可

用于部门教学科研奖励和事业发展。严禁利用社会服务收入

违规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奖金。各院（部、所、中心）以有偿社

会服务收入开支课时费、劳务费等人员薪酬、劳务性支出时，

所得税按国家、省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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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。原

《南京林业大学社会服务收益分配及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(南
林科〔2022〕1号)同时废止。

校长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0日印发


